Augustinianism 奧古斯丁主義 奧古斯丁對西方教會的影響實在太廣泛了，本文只能就他反伯拉糾的作品，看他「恩典論」的影響，這也是奧氏最常被引用的思想。
　　奧氏在生的時候，便有人對他的作品提出批判，他們是伯拉糾（Pelagians{\LinkToBook:TopicID=914,Name=Pelagianism}）及半伯拉糾（Semi-Pelagians{\LinkToBook:TopicID=1069,Name=Semi-Pelagianism}）的人。由此引起的爭辯持續了一段時間，至終引到五世紀和六世紀奧古斯丁思想大獲全勝，且為鮑尼法斯二世（Boniface II，教宗，530～2）在531年批准了奧蘭治第二次會議（the Second Council of Orange，見半伯拉糾主義{\LinkToBook:TopicID=1069,Name=Semi-Pelagianism 半伯拉糾主義}）的議案。
　　讓我們分三部分來看奧古斯丁思想對教會的影響。
　　對教義的影響
　　對聖經正典的形成、神觀及創造論、三位一體、人的墮落、道成肉身、神的恩典、教會觀、聖禮觀，以至基督教哲學等發展，奧古斯丁的成就可說是無出其右的。
　　1.正典（Canon{\LinkToBook:TopicID=254,Name=Canon}）的形成。決定聖經正典主要有兩個會議︰393年的希波會議和397年的迦太基會議，奧氏是這兩個會議最具決定性的人物。
　　2.神（God{\LinkToBook:TopicID=509,Name=God}）觀和創造論（Cre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325,Name=Creation}）。這二思想是基督教的柱石，也是最受誤解及攻擊的。誤解者是人好把神與其他自然界及邪靈混為一談，像占卜星相之類；攻擊者是有關神的位格問題，古代的異教（如摩尼教）及近代流行的民間信仰莫不如此。奧氏皈信基督後，對摩尼教（Manichaeism{\LinkToBook:TopicID=762,Name=Manichaeism}）的二元論（Dualism{\LinkToBook:TopicID=384,Name=Dualism}）、物活論和宿命論（Fatalism{\LinkToBook:TopicID=452,Name=Fatalism}），詳釋其謬誤，指出聖經的神是惟一永恆、全智、全善、全愛的，人是在祂的看顧引導之下，不是某些不知名的命運；在祂之外再無別神。再者，他指出人必須為自己的罪負責任，不能諉過於神；他的神義論（Theodicy{\LinkToBook:TopicID=1153,Name=Theodicy}）是早期教會最完備的理論之一。但我們也要指出，他在《天主之城》（City of God，吳宗文譯，二冊，台灣商務）輕視今生、物界，及人一切的建制，亦為後代傾向二元論的人提供了最方便的藉口，雖然奧氏從沒像諾斯底主義（Gnosticism{\LinkToBook:TopicID=508,Name=Gnosticism}）或摩尼教那樣，說物界是邪惡的。
　　3.三位一體論（Trinity{\LinkToBook:TopicID=1179,Name=Trinity}）。三位一體論對奧氏來說，不純是理性的問題，也是敬拜和默想的對象，事實上，後者是決定前者的，此為他的名言「信心先於理性」的意義。在《三位一體論》（The Trinity）中，他一方面反對三神論（Trithe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180,Name=Tritheism}），另一方面又反對撒伯流主義或神格惟一論（Monarchia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805,Name=Monarchianism}）︰以神為獨一，父、子、靈不過是神的三種顯示，是沒有三位可言的思想。在三位一體的教義下，奧氏解釋基督的神人二性，及聖靈是由聖父和聖子（參「和子」，Filioque{\LinkToBook:TopicID=462,Name=Filioque Controversy}）而出。此二說先後為迦克墩會議（Chalcedon, Council of{\LinkToBook:TopicID=265,Name=Chalcedon, Council of  迦克墩會議}, 451）及尼西亞會議（381；參會議，Councils{\LinkToBook:TopicID=320,Name=Councils}）接納為基本教義。
　　4.墮落（Fall{\LinkToBook:TopicID=446,Name=Fall}）與救贖（Redemp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993,Name=Redemption}）。奧氏在反對伯拉糾主義的爭辯中，為教會解釋人的墮落及神的救法。他說，人為受造之物，原是善良，又具自由意志（Will{\LinkToBook:TopicID=1234,Name=Will}）去拒絕犯罪，就是墮落了，他的自由意志（即擇善去惡之可能）仍然存在；但亞當的罪禍延後代，人不再能靠己力來擇善去惡，因罪的本質為驕傲，而人又不願倚靠神來對抗情慾，結果就落在永死的刑罰；這是為什麼神用道成肉身之法，及恆守的恩典來拯救人。
　　他認為基督與亞當（Adam{\LinkToBook:TopicID=105,Name=Adam}）最大的分別是謙卑，取了人的形像來死於十字架。但基督的死有什麼價值呢？奧氏沒有明確的看法，有時他看為宗教上獻給神的祭物，有時看為法律上代人受刑，有時則看為獻於魔鬼的贖價；奧氏之後，教會在這方面的辯論（參救贖{\LinkToBook:TopicID=993,Name=Redemption 救贖}），顯出上述三者不能等同視之。不過奧氏關心的，是基督之死與人得救贖的關係，在這方面他是清楚明確的︰人不能靠己力得救，因為得救是白白的恩典。或直接或間接，教會會議是因奧氏的恩典觀，而定伯拉糾主義和色勒斯丟（Celestius）為異端〔如教宗Zosimus （417～8）的決定〕。從此教會即相信神的恩典對人有決定性的作用，包括他行善的力量，可惜此思想不為中世紀教會重視，以致行善成了邀恩之途。
　　5.教會（Church{\LinkToBook:TopicID=284,Name=Church}）及聖禮（Sacrament{\LinkToBook:TopicID=1036,Name=Sacrament}）。奧氏一方面對教會持有極高的評價，認為教會之外別無救恩，而聖靈只在大公教會的範圍內施恩；但另一方面，他又拒絕像多納徒派（Donatists{\LinkToBook:TopicID=376,Name=Donatism}）的分離主義，認為只要教會一天自存於世，她裡面就必有稗子和麥子相混，人強硬分開二者，必引致更大的罪惡︰分裂基督的身體。
　　奧氏認為一切屬靈的行事，皆有可見的記號，這就是聖禮，故奧氏承認的聖禮極多，包括驅魔、按立、婚姻等；但他認為最重要的聖禮是聖餐和水禮，且必須在大公教會內施行才為有效，此為反對多納徒派分裂教會的行為。
　　6.基督教哲學。奧氏建立基督教哲學的功績也是巨大的。哲學與基督教的關係向來都很深切，保羅書信及約翰的作品一早就顯出來，此後游斯丁（Justin{\LinkToBook:TopicID=671,Name=Justin Martyr 殉道士游斯丁}）、亞歷山太的革利免（Clement of Alexandria{\LinkToBook:TopicID=290,Name=Clement of Alexandria}）和俄利根（Origen{\LinkToBook:TopicID=880,Name=Origen}），也是善用哲學作解釋、辯護或反駁的人。奧氏原本就是個哲學家，精於柏拉圖的思想；信主後就以哲學為神學的使女，或為護道，或為宏道，都顯出慎思明辨的功力。他的知識論和本性論就是最好的說明。因著他個人得救的經歷，他不像後期的阿奎那（Thomas Aquinas{\LinkToBook:TopicID=1160,Name=Thomas Aquinas}）那樣，從官感知識出發，運用理性的程序來到神那裡。他認為罪惡已把就神之道中斷，人若要認識真善美，就必須藉著聖經的啟示和聖靈的光照，才能認識神，故他的勸告是︰「你若不明白，就要相信以求明白」。這是為什麼奧氏雖精通各種學問，卻沒有建立如阿奎那那種無所不包的系統。
　　他對人性及自由意志的分析亦非常精闢，認為罪惡非出於人性本身，乃是人的自由意志。他把意志分為三個階段︰第一階段是人墮落後，妄想藉自由意志來行善，其實他只能行惡（posse peccare）；第二階段是人領受基督恩典後，可以不犯罪（posse non peccare）；第三階段是信徒死後活在永生裡，不能犯罪（non posse peccare）；這種解釋為後代人接納。
　　奧古斯丁之後的偉大的神學家，幾乎沒有不從他的作品得益，包括反對他的人在內〔如克勒窩的伯爾拿（Bernard of Clairvaux{\LinkToBook:TopicID=209,Name=Bernard of Clairvaux}）就是〕。我們可分天主教與基督教兩方面來看。
　　羅馬天主教
　　整個中世紀神學都可以看見奧古斯丁的影子，安瑟倫（Anselm{\LinkToBook:TopicID=135,Name=Anselm}）、倫巴都（Lombard{\LinkToBook:TopicID=736,Name=Lombard, Peter}）、阿奎那{\LinkToBook:TopicID=1160,Name=Thomas Aquinas 多馬．阿奎那}等人的神學莫不如此。到了改教時期（Reform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996,Name=Reformation Theology 改教運動的神學}），改教家指出羅馬天主教事實上是偏離了奧氏的思想，透過鼓勵善功與贖罪的行為，他們實在走入奧氏所反對之伯拉糾主義的錯誤（參下面一段）。這時天主教對奧氏作品有兩大解釋的陣營︰俄坎的威廉（William of Ockham{\LinkToBook:TopicID=1235,Name=William of Ockham}）和比爾（Biel{\LinkToBook:TopicID=217,Name=Biel, Gabriel 比爾}）認為，奧氏從沒反對善功的重要，故他們仍是在奧氏的精神內；另一派則指出奧氏思想的重心，非如天主教當時所說。拜猶（Michael Baius, 1513～89，比利時天主教神學家）稱曾讀過奧氏反伯拉糾主義的作品達七十次之多，對奧氏作品的解釋雖較反改教運動者更忠實，卻為1567年的教宗諭旨定罪。
　　但造成這種混亂，奧氏是要負部分責任的，因為他在不少教義的詮釋，有前後矛盾之嫌。如人的得救問題，他一方面認為是出於神的預定（Predestin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954,Name=Predestination}），另一方面在討論聖禮與教會的作品中，亦說只有接受有形教會的聖禮，才有得救的希望；神的預定與人的聖禮，明顯地不是同一回事，這就使後人有許多種不同解釋的可能。這種混亂的主因，是他企圖把新柏拉圖思想和通俗的教會傳統，混入他的教會解釋而造成。再舉一例︰他一方面強調信徒在信、望、愛的生活全本乎恩典，另一方面又推許修道主義和苦修的價值，他既不把二者的界線標劃出來，後人無論推行什麼運動，就幾乎都可以用他作理據了。
　　自改教運動到十八世紀，奧古斯丁的思想成了天主教會爭辯的中心，有時教宗索性把正反雙方都判為有理。耶穌會（Jesuits{\LinkToBook:TopicID=656,Name=Jesuit Theology}）採用摩利那（Luis Molina,1535～1600，為西班牙耶穌會神學家）的思想，以神的預知教義來調解自由意志與神的恩典；道明會（Dominicans{\LinkToBook:TopicID=375,Name=Dominic and the Dominicans}）則斥責摩利那主義為半伯拉糾主義，他們卻被人指摘太近於加爾文的思想。1607年教宗卻判二者皆直。約百年之後，諾立斯（Henri Noris, 1631～1704）本於奧氏思想再反對摩利那主義，引發另一場爭辯，天主教會又再判雙方皆對。但總體上說，耶穌會那種半伯拉糾主義的思想仍是占上風。
　　最重要的爭辯可說是由楊森（Cornelius Jansen, 1585～1638）引起的。他原是荷蘭的天主教神學家，在他死後，他的門生出版了他的著作Augustinus，是本於奧氏的思想來解釋預定、恩典及個人歸主，由是引起以摩利那主義為本之耶穌會的不滿，幾乎把法國的天主教分裂了。當時楊森主義是用作更新靈修與敬拜之用，為道明會，及如巴斯噶（Pascal{\LinkToBook:TopicID=905,Name=Pascal, Blaise}）等人支持；他們強烈反對耶穌會的摩利那思想。1653年，教宗依諾森十世（Pope Innocent X）在楊森作品中找出五個錯誤的思想（有些是讀進去的）︰沒有神的恩典，人不能行神之命令；恩典是不能抗拒的；墮落的人可以不受強制去犯罪；半伯拉糾主義的錯誤，乃在否認恩典是不可抗拒的；若說基督為所有人死，就是屬半伯拉糾主義。依諾森認為上述五點都是錯的。結果楊森主義的大本營坡若亞修道院（Port－Royal）被關閉（1709），楊森主義者另立主教，成為古天主教會（Old Catholic Church）一部分。
　　自十八世紀後，奧古斯丁的思想就不再有那麼多紛爭，人亦因長年精研奧氏的著作，而設立多個奧古斯丁的研究中心（以巴黎的為著︰Institut des Etudes Augustiniennes, Paris），和辦了幾本專門期刊。今天人注意的，不再是奧氏反伯拉糾的作品，而是他正面解釋教義之作。
　　更正教
　　改教的猛將沒有一個不是受益於奧氏的遺教。在改教前，教會因著文藝復興的復古精神，奧氏作品早有多個新版本面世，其中以伊拉斯姆（Erasmus{\LinkToBook:TopicID=411,Name=Erasmus, Desiderius}）的為著。但改教家各有不同的著重點︰加爾文把奧氏的預定論重新整理，成為他有名的教義之一；路德則得益於奧氏對人性及神恩的論釋；此外，如人的自由意志及原罪等問題，一方面是典型奧氏的思想，另一方面亦成了改教運動其中一些最重要的教義。
　　時至今日，奧氏的神學特別為信義宗和改革宗重視，其中尤以反伯拉糾主義的思想為甚。巴特（Barth{\LinkToBook:TopicID=189,Name=Barth, Karl 卡爾．巴特}）一派的神學家，以及研究宇宙論和科學、神學間對話的學者，則批評奧氏的二元論，和專注於人類學而少談基督論。但近代神學家深受奧氏影響的也不少，其中以賴荷．尼布爾（Reinhold Niebuhr）為著，他的基督教實名論就是奧氏的思想，而他的名著《人的本性與命運》（文藝，41989），更被稱為現代版本的《天主之城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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